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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师范大学金融学类学生专业分流方案 

 

为提升我校金融学类（含金融学、金融工程）专业人才培养质量，遵循学生志

愿优先、成绩优先的原则，特制定以下专业分流实施方案。 

一、组织领导 

学院成立由分管教学副院长、分管学生副书记、系正副主任、专业负责人、年

级辅导员等组成工作小组，负责制定方案、宣传解释等具体工作。 

二、分流程序 

1．分流计划：参加本次分流的对象为 2018级金融学类学生，分流专业为金融

学和金融工程两个专业，其中金融工程专业属于新办专业，按照“国际化、精英化、

新商科”的理念开展办学，学生人数控制在 45人以内（不含海外教育学院学生）。 

2.分流原则： 

①尊重学生填报志愿。 

②若金融工程专业人数超过预定人数，将按照第一学年所修课程的平均学分

成绩（不含通识教育选修课、军训、军事理论、体育课、专业导论课、计算机应用

基础、职业生涯规划、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；英语成绩以大学英语读写一、二成绩

为准）由高到低择优选择。 

③学生成绩以初考成绩为准。因学生个人原因未参加课程考试，该课程成绩

记为 0分。 

平均学分成绩=∑（课程成绩×课程学分）÷∑学分 

 ④若平均学分成绩相同时，优先录取无补考科目的学生；若均无补考科目，参

考学生的专业必修课平均学分成绩。 

⑤学生专业分流结果一经核定，学生应当按核定后的专业修读，不得再申请调

换专业。 

⑥学生专业分流后，按照所选专业重新编排班级，学生学籍管理按照专业分流

后的专业班级进行管理。 



 2 

3．志愿填报： 

在大二第一学期由辅导员组织，学生通过学院网站进行专业分流志愿填报工

作。学生本人需修改个人密码，密码泄露责任自负；修改密码后，在指定时间内，

学生本人在学院网站信息管理系统登陆栏输入学号和密码，根据自身兴趣爱好填报

专业意向，申请一旦提交不得修改，只能查看。提交志愿如有问题请在指定时间内

联系学院本科教学办公室，逾期责任自负。（系统具体申请说明详见学院网站发布的

“本科生专业分流在线申请程序与说明”） 

三、分流公示 

专业分流工作完成后，将在经济学院网站（本科生工作 栏目）进行公示，公示

期三天。经公示无异议后，报学校教务处、学工处审批、备案。 

本办法经学院党政联席会议研究决定后，自公布之日起执行。解释权归学院专

业分流工作小组。学生若有疑义，欢迎致信学院院长信箱 jjxyyzxx@163.com。 

 

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 

2019年 10月 30日 

 


